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股票名称：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东阳光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Ｅ

区

Ｅ２５

栋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振安路

３６８

号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及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

厦

２０１５－４

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声 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

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科”）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减少其在东阳光科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

动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东阳光科

／

上市公司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一致行动人 指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东阳光投资 指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阳之光铝业发展 指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乳安 指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本报告书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东阳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Ｅ

区

Ｅ２５

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２９７０９４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７９３１０２３－２

税务登记证号：国税深字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３１０２３２

号

地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３１０２３２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及元件的购销；国内贸易；进出

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１０１７

号审定证书规定办）；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主要股东情况及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主要为乳源瑶族自治县寓能电子实业有限公

司、乳源瑶族自治县新京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张中能先生与郭梅兰女士系为夫妻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中能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卢宇新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邓新华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

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东莞东阳光投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振安路

３６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８８５９０９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０８６９６２－８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１９００５６０８６９６２８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１９００５６０８６９６２８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主要股东情况及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为乳源东阳光药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

图如下：

（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中能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董事

（三）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

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乳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市区） 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２９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１０８３１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４３８０３９－５

税务登记证号：乌国

／

地税字

６５０１５２５６４３８０３９５

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跃南

（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跃南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

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没有持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四、一致行动人—阳之光铝业发展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５１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７７６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７５２１２３

—

Ｘ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０２３２７０７５２１２３Ｘ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２３２７０７５２１２３Ｘ

号

公司类型：合资经营（港资）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机械设备、机械产品，产品内外销售。

法定代表人：朱英伟

（二）上述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朱英伟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卢建权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毛杰 男 中国香港 香港 无 董事

方毅宏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马晓力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三）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

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境内没有持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深圳东阳光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间接控制东莞东阳光投资；阳之光铝业发展

实际控制人郭京平先生与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存在非直系亲属关系，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 新

疆乳安原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郭京平先生，此次权益变动后，郭京平先生不再担任新疆乳安执

行事务合伙人且不再持有新疆乳安任何投资份额。 新疆乳安与深圳东阳光、东莞市东阳光投

资和阳之光铝业发展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东阳光和东莞东阳光投资通过减持所持有东阳光科权益股份，主要

对旗下制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加速产业孵化。 新疆乳安因原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变更，新疆

乳安与深圳东阳光、东莞市东阳光投资和阳之光铝业发展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导致东

阳光科大股东一致行动人权益发生变化。 深圳东阳光、东莞市东阳光投资和阳之光铝业发展

作为一致行动人仍持有东阳光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５０

，

５０６

，

５９２

股，占比

４７．４４３％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持有的权益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东阳光及东莞东阳光投资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权益变动主体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深圳东阳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０４

元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７５％

东莞东阳光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０４

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新疆乳安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的通知，新疆乳安已于近

期进行了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并完成了工商登记，郭京平先生不再担任新疆乳安执行事务合

伙人且不再持有新疆乳安任何投资份额。 新疆乳安与公司三大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不再构成一致行

动人关系。 新疆乳安共持有公司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比例

１．５３６％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公司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份额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深圳东阳

光

３５８

，

９２６

，

６００ ３７．７９９％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７５％ ３２５

，

９２６

，

６００ ３４．３２４％

东莞东阳

光投资

７６

，

３２６

，

６００ ８．０３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５％ ７５

，

３２６

，

６００ ７．９３３％

新疆乳安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１．５３６％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１．５３６％ ０ ０

阳之光铝

业发展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５．１８７％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５．１８７％

合计

４９９

，

０８８

，

５９２ ５２．５６０％ ４８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５．１１６％ ４５０

，

５０６

，

５９２ ４７．４４３％

此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关系发生变化，没有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

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

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和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

限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购买或出售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东阳

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及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

司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３

、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东阳光科 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８５３７０２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张跃南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一致行动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日期:� � 2014年 9月 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日期:2014年 9月 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张跃南

日期:2014年 9月 22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日期:2014年 9月 22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

县乳城镇侯公渡

股票简称 东阳光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

城东方花园

Ｅ

区

Ｅ２５

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东莞市长安镇上沙

社区振安路

３６８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市区）高新街

２５８

号

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

—

４

一致行动人名称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

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注册地

广东省乳源县民族

经济开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大宗交易和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９９

，

０８８

，

５９２

股 持股比例：

５２．５６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５０

，

５０６

，

５９２

股 持股比例：

４７．４４３％

变动数量：

４８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１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截止目前，公司无继续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张中能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中能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张跃南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一致行动人（签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4-060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实施 H 股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召开

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01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授

权，本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

9

月

18

日和

9

月

19

日分别实施了

H

股回购。

本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继续实施

H

股回购。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具体实施时的回购价格不得高出实际回购日前

5

个

交易日平均收盘价的

5%

。 本次回购前

5

个交易日公司

H

股平均收盘价为

1.96

港元

/

股。

现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公司回购

H

股数量为

4,264,000

股，占公司

H

股股份总

数的

0.0730%

，占公司股份总数

(A+H)

的

0.0197%

。 本次回购的最高价为

1.95

港元

/

股，最低

价为

1.94

港元

/

股，回购平均价为

1.9499

港元

/

股，支付总额为

8,314,420

港元（不含佣金等

费用）。

从

2014

年

9

月

15

日（首次实施）至

2014

年

9

月

22

日（本次实施），本公司合计回购

H

股数量为

17,972,000

股， 占公司

H

股股份总数的

0.3076%

， 占公司股份总数

(A+H)

的

0.0830%

，支付总金额为

35,041,020

港元（不含佣金等费用）。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4-09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9

月

4

日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发布了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9

月

22

日（周一）下午

14:5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21

日（周日）

-2014

年

9

月

22

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周一）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1

日 （周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22

日（周一）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3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侯占军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15

人，代表股份

182,062,79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9784%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81,557,56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26.9035％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505,23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74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刘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

决议，监事代表李斌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刘敏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翟姗姗女士担任监

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

1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昆仑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81,906,4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99.9142%

；反对

156,3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085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79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3473%

；

反对

156,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652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述，两位现场投票的单独持有

5％

以下股份的社会公众股东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合计持有

40

万股）。 公司未知该两股东与其他单独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或其他单独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卫江、刘敏；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

、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签署）；

4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5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6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徐卫先生的通知，

其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３２０．０１

万股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相应变更为

３６８．０１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

。 本次减持后徐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１０４．０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４．６６％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徐卫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５．７ １２．４６ ６０ ０．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６．４ ７．２４ １５０ ０．６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９．１９ １０．８７ １１０．０１ ０．４６

合 计

３２０．０１ １．５５

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减持时对应的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３

，

１７０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除权派息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２３

，

７０６

万股。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份

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份

比例（

％

）

徐卫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１７．８＊ ６．２１ １

，

１０４．０３ ４．６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４５ １．５５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１３．３５ ４．６６ １

，

１０４．０３ ４．６６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总股本由

１３

，

１７０

万股自动变更为

２３

，

７０６

万股， 相应

的，徐卫先生合计持有股份

８１７．８

万股自动变更为

１

，

４７２．０４

万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４５

万

股自动变更为

３６８．０１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１３．３５

万股自动变更为

１

，

１０４．０３

万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规

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

４

、 本次股份减持后， 徐卫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４．６６％

， 不再属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５

、徐卫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曾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徐卫先生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在股份锁定期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６

、 上 述 权 益 变 动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确认函

２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4-078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广消防；股票代码：

002509

）已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上午开市

起停牌。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

26

日、

9

月

2

日、

9

日和

1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二）》、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三）》和《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四）》。

目前，鉴于公司及各方还在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商讨，该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公司将尽快确定前述重大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31� �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14-043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4:40

时。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

～2014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1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五矿大厦四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4

）召集人：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勇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3

人，代

表股份数

480,197,0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980,888,981

股的

48.96%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数

431,195,34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

980,888,981

股的

43.96%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8

人， 代表股份数

49,001,68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980,888,981

股的

5.00%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收购广州建丰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49,601,7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9,601,7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锐莉律师、朱景晖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4-051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获得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2014 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首期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游道明

"

）收到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2014

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项目复函的通知》（发改办产业【

2014

】

1360

号），龙游道明投资建设的年产

3000

万平

方米反光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被列入

2014

年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并将

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

3,465

万元，采用分期划拨的形式拨付资金。

首期专项资金

2,772

万元已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划拨到龙游道明资金账户，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收到的上述专项资金

2,772

万元计入为

"

递延

收益

"

，在资产投入使用后按照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分期摊销计入损益。 上述专项资金不会对公

司

2014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上述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2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4-057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取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持续发展能力，

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银亿房产

"

）通

过招拍挂方式竞得新疆博湖县四个项目地块，详情如下：

一、项目地块概况

2014

年

9

月

19

日，宁波银亿房产参加了博湖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活动，以人民币

3651.7004

万元竞得宗地编号为

"

博（挂）

2014-040

、博（挂）

2014-

041

、博（挂）

2014-042

、博（挂）

2014-043"

四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位于新疆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塔扬公路以北、扬水站以东），合计土地面积为

244637.26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不小于

30%

。

二、项目背景

新疆博湖县位于天山南麓、焉耆盆地东南部、开都河下游，全县总面积

3808.6

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面积

1646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43.2%

。 博湖县水草丰美，资源丰富，气候温和湿

润，土地平坦肥沃，宜农宜牧，被誉为鱼肥、草茂、粮多的

"

塞外江南

"

。

博斯腾湖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有中国

"

西海

"

之称。 湖水灌溉着巴州孔雀河流

域万顷良田，被喻作

"

巴州的母亲河

"

。 博斯腾湖与雪山、湖光、绿洲、沙漠、奇禽、异兽同生共

荣，集大漠与水乡景色于一体，组成丰富多彩的风景画卷。 同时，博斯腾湖拥有丰富的渔业、

芦苇、湖盐、蒲草等自然资源，属天然湖泊水域风光型自然风景区，

2014

年博斯腾湖景区被批

准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新疆博湖县把创建

5A

级景区作为实现博湖县城镇化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支点和平台，进

行资源配置、全域统筹，打造田园城市升级版。 根据新疆博斯腾湖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未来博

斯腾湖区域将构建以旅游休闲产业为核心、多产业融合的产业体系。 旅游休闲产业包括一核

四区（多彩博湖生活度假核、枕沙奇境风情体验区、水上蒙古风情体验区、莲海港湾生态休闲

区、博斯腾湖开发储备区），未来将衍生旅游装备产业、游艇维护保养业、主体娱乐产业、旅居

风情小镇等产业，最终打造成以西域特色生态文化为识别特征与核心竞争力，集生态观光、

文化体验、主题度假、康体运动、探险游乐等于一体的面向国际、国际水准、国际品质的生态

文明旅游度假区。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响应国家

"

西部大开发

"

号召，继续践行全国布点战略。在增加土地储备的同时，不断增

强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整个房地产行业虽经历着阶段性波动， 但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基调未

变。 公司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充满信心，并积极拓展业务规模、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为公司发展壮大提供有效的土地储备支撑。

2

、涉足体育休闲旅游地产，实现公司多元化发展。 此次竞得的项目地块所在的博斯腾湖

景区属于博湖县重点项目，旨在打造以博斯腾湖自然风光为依托，以帆船、游艇、高尔夫等体

育运动项目为特色，发挥公司品牌价值和运营实力，带动博湖县休闲旅游事业发展，打造以

露营、自驾游等休闲娱乐项目为主题的高端体育休闲旅游地产。 公司计划以新型城镇化建设

为契机，以推进都市休闲旅游地产发展政策为抓手，以水上运动为项目亮点，将博斯腾湖项

目开发成为新疆乃至西部地区体育休闲旅游地产的标杆。

博斯腾湖项目为公司

"

旅游地产

"

再添新动力，为公司未来业绩再增新护航，将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房地产业务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4-028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各项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在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授信额度

2,980

万元， 由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鉴于上述议案涉及关联担保，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宏军先生、李长安先

生、申占东先生、黄明先生、卢娜女士进行了回避。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2014年9月2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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